南京医科大学招标文件                          


招标邀请函

               ：

根据学校发展需要,经研究决定，为保证我校职工能有一个安祥、健康的工作生活环境，拟将我校职工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及附加团体综合医疗保险等项目向社会招标。有关招标的具体事项说明如下：

一、投标人的资格：参加投标的主体必须符合国家保监委规定，享有平安保险及附加住院医疗保险的经营资格。

二、招标项目：职工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及附加团体综合医疗保险（保费标准：每人每年160元，约1500人）；职工子女平安保险及附加住院医疗保险、附加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费标准：每人每年50元，约150人）。
三、投标文件发布时间：二○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投标文件发布地点：南京医科大学财务处（南京市汉中路140号先知楼四楼），联系人：沈洪清（联系电话：86862716）。
四、投标截止时间：二○一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上午10：00；投标地点：南京医科大学审计处（南京市汉中路140号行政楼三楼），联系人：吴旻昊（联系电话：86862647）。
五、评标办法按南京医科大学有关招标文件执行。
特此邀请！

                                               南京医科大学

二○一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招标须知
为了体现招标工作的公开、公平、公正，提高招标的透明度，规范招标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等有关规定，职工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及附加团体综合医疗保；职工子女平安保险及附加住院医疗保险、附加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招标采用密封竞争性投标。现将投标须知告知如下：

1、 招标人：南京医科大学；
二、招标内容：职工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及附加团体综合医疗保险（保费标准：每人每年160元，约1500人）；职工子女平安保险及附加住院医疗保险、附加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费标准：每人每年50元，约150人）。
三、招标形式：按招标人提供的保费价格为基础，以投标人给出保额和赔付比例以及服务承诺等因素，结合企业的资信、实力和良好的售后服务为评估原则，同时引入投标人的竞争机制，经招标小组评议后确定中标人。
投标人应由投标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参加，须提供企业资信资质证明，荣誉证书，企业销售业绩，携带工商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单位介绍信和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如委托他人参加的，必须持法定代表人的委托书、单位介绍信和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四、投标书要求
1、投标人应将投标文件按招标要求一式四份用信封密封并加盖公章或投标人签名、注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规定的开标时间）前不许开标”字样。

2、投标文件必须严格按标书要求填写,投标人应根据自身的经营、服务和管理水平，在投标书中明确保证师生享有的保险权益及服务承诺（如质量跟踪服务、专人上门服务等）或其他保证措施。

3、投标人根据学校招标文件要求填写投标报价。
五、投标人注意事项
1、招标人必要时通知投标人进行现场答辩，并将仅对确认为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投标标书进行评价和比较。

2、合同将给予符合招标条件并对学校最为有利的投标人，招标人没有义务必须接受最低报价的投标。

3、招标人有权在定标之前拒绝任何或全部投标，由此造成对投标人的影响不负任何责任，同时对此不给予任何解释。

4、招标过程中，投标人对招标人和评标小组成员施加影响的任何行为，都将导致取消投标或中标资格。
5、投标人提供的各类证明必须保证真实性，招标人如要查验原件，投标人应予提供。

六、投标保证金：每个投标单位在开标前交纳投标保证金人民币伍仟元（￥：5000）。待评标结束后，中标人如期签订合同完毕后才能将交纳的投标保证金退还；同时退还不中标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
南京医科大学招标小组

   二○一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投标书（格式）
南京医科大学：
根据你们招标文件要求，_________________（全名及职衔）经正式授权并以投标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投标人名称、地址）的名义投标。提交下述文件正本一份和副本一式两份。（正副本分别用档案袋密封，并加盖公章）
（1）投标书；
（2）服务承诺书；
签字代表在此声明并同意：
1． 我们愿意遵守招标人招标文件中的各项规定，保证投标内容符合国家保监委规定，按以下的保费标准进行投标报价：

	保险项目名称
	保险费标准
	保险项目
	保险金额
	赔付比例
	赔付范围

	1
	职工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及附加团体综合医疗保险
	
	意外伤害保险
	
	
	

	
	
	
	附加综合医疗保险
	
	
	

	
	合计
	160元
	
	
	
	

	2
	职工子女平安保险及附加住院医疗保险、附加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平安保险
	
	
	

	
	
	
	附加住院医疗保险
	
	
	

	
	
	
	附加意外伤害保险
	
	
	

	
	合计
	50元
	
	
	
	


**：上表空格部份由报价单位填写（如不够可另附表）

2．我们同意本投标自投标截止日起30天内有效。如果我们的投标被接受，则直至合同生效时止，本投标始终有效。
3．我们已经详细地阅读了全部招标文件，我们完全理解并同意放弃对这方面有不明及误解的权利。
4．我们同意提供招标人要求的有关投标的其他资料。
5．我们理解，招标人并无义务必须接受最低报价的投标或其他任何投标。
6．所有有关本次投标的函电请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授权代表（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      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投标方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投标方印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                传真：              E-mail：
服务承诺书（格式）

南京医科大学：
根据你们的招标书，我们同意招标文件中有关服务的要求，对所投保险承诺如下：
特此承诺！
承诺方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      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承诺方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承诺方印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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